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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26号

申请人：张某、段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乔建厚，局长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，于 2024 年 2 月 22

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依

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卢氏某小区一期工程于 2020年 4月完工并按时交

房，业主们拿到钥匙后发现房屋存在屋面漏水、墙体裂缝、墙面

空鼓、地基疑似不均匀沉降等问题，为了维权，申请人通过拨打

12345 政府热线等不同方式向多个单位反映求助，虽然被申请人

派人去调查过，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，我们的诉求一再被搁置。

2023年 11月 19日，申请人再次以书面形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以

下职责：1.对开发商不履行保修义务进行行政处罚；2.对工程建设

承包商违法转包主体工程进行查处；3.对有质量问题的房屋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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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核验。但时至提出本案行政复议申请，被申请人置若罔闻，

不作为，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提交的履责申请后，积

极依法进行调查核实，不存在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。一、

经对申请人提出的卢氏县某公司不履行保修义务的情况经调查核

实，不存在违法行为。卢氏县住建局接到申请人的投诉后，多次

协调开发商与业主商谈维修事宜，但因申请人提出的要求超出正

常维修范围，导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且张某多次拒绝配合维修

工作，最终无法达成维修协议，并不存在不履行保修义务的情况。

二、对于申请人提出的某建筑企业违法转包主体工程，经答复人

调查核实，该项目不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况。卢氏县某小区一期发

包人为卢氏县某公司，承包商为河南某公司，甲乙双方已签订承

包合同，办理了施工许可证，并且有甲乙双方的财务记录，不存

在违法转包主体工程情况。三、对申请人提出要求对质量问题房

屋进行核验的要求，被申请人没有该项法定职责。卢氏县某小区

一期项目已于 2019年 10月 30日由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合格。

依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，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已从核验制改

为备案制，答复人已不具备核验的职权。

经查：申请人以其购买的卢氏县某小区商品房从 2020 年 4

月交房以来出现墙体裂缝、房屋漏水、地基塌陷等问题为由，向

相关单位反映，经卢氏县住建局组织开发商与申请人就其房屋维

修问题进行调解，最终因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相关问题一直未得

到解决。2023年 11月 19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《履行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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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申请书》，具体申请事项为：1.请求三门峡市住建局依据《建

筑法》第七十五条，给予卢氏县某公司不履行保修义务的违法行

为罚款之行政处罚，并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；2.请求三门峡市住

建局依据《建筑法》第六十七条，对某建筑企业转包主体工程的

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；3.请求三门峡市住建局依据《城市房地

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，对卢氏某小区部分有质量问

题的房屋进行重新核验。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20日签收了上

述履职申请书，但未进行相应处理，申请人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：“任

何单位和个人对建筑工程的质量事故、质量缺陷都有权向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检举、控告、投诉。”《建设工

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

理……。”原建设部《建设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》第四条和

第十六条规定：“接待和处理工程质量投诉是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的一项重要日常工作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支持和保护群

众通过正常渠道、采取正当方式反映工程质量问题。对于工程质

量的投诉，要认真对待，妥善处理”，“市、县级投诉处理机构受

理的工程质量投诉，原则上应直接派人或与有关部门共同调查处

理，不得层层转批。”《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

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建设工程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缺陷，建设单位或

者用户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投诉。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二十日内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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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、通知质量保修责任方，并通知原施工单位维修。质量保修责

任方和原施工单位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到达现场与原

设计单位、建设单位或者用户确定维修方案，限期维修；紧急情

况下，建设单位应当先行维修。维修费用由质量保修责任方承担。”

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三门峡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负有

对辖区内的建设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。本案中，申

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履职申请实际属于投诉举报，被申请人在

收到申请人的履职申请后，应当根据上述规定进行相应处理，但

被申请人并未依法进行处理，违反了上述规定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六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对申请

人的申请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4月 22日


